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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108年度澎湖縣總決算審核報告，澎

湖縣政府辦理「黃金海岸世界海洋故事園區」

建設計畫，促進湖西鄉觀光事業發展，惟僅

執行至細部設計即予結案，未能達成計畫目

標與效益，且推動進度遲滯不前，計畫用地

遲未開發利用，亟待研議改進案。 

貳、調查意見： 

澎湖縣湖西鄉為澎湖第二大人口集居區
1
，擁有美麗

的海岸沙灘景觀，與豐富的人文及生態景觀，且位處澎

湖海、空門戶(馬公航空站、龍門港)，深具發展潛力，

然因長期資源政策分配不均，整體區域定位備受忽略。

澎湖縣政府為均衡城鄉發展，促進湖西鄉觀光事業，打

造湖西黃金海岸成為具有海洋特色之蜜月海灣，及整理

周邊林相與植栽綠美化，於民國(下同)104年間向交通部

觀光局（下稱觀光局）提案申請「遊憩據點特色加值計

畫」補助經費辦理「黃金海岸世界海洋故事園區」案，

計畫以「林投風景特定區」為主體，串聯馬公機場、龍

門港及黃金海岸，並以國際視野，打造「世界海洋故事」

為主題之濱海度假園區。然該案前經審計部澎湖縣審計

室（下稱澎湖縣審計室）查核後發現，於106年間僅執行

至基本設計階段即予結案，且計畫用地遲未開發利用，

有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情事，遂依審計法第69條第1項前

段規定函報本院，嗣經本院地方政府年度總決算審核報

告審議小組決議推派調查。 

本案經調閱澎湖縣審計室、澎湖縣政府、觀光局等

                   
1
 根據澎湖縣政府官網資料顯示，109年底各鄉市人口數統計，馬公市人口數63,206人，湖西

鄉人口數次之，為15,230人（網頁檢索日期：110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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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卷證資料
2
，於110年1月26日赴澎湖縣政府聽取簡報

及詢問觀光局副局長林信任、澎湖縣政府秘書長盧春田

與參議洪棟霖 等主管人員，並於110年1月27日現場履

勘。嗣經澎湖縣政府及觀光局分別就待釐清事項，於110

年2月5日、2月9日及3月25日查復到院，已調查竣事，茲

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澎湖縣政府為發展林投風景特定區，彰顯美麗海灣意

象，於100年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委託技術服務採

購案，於104年向交通部觀光局爭取「遊憩據點特色

加值計畫」補助，獲核經費1億1,520萬元辦理「黃金

海岸世界海洋故事園區」計畫，嗣於106年發布「變

更林投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湖西鄉亮點計畫終露曙光，惟該府竟執意變更提案，

幾經往返修正仍未依原核定計畫辦理，終致簽辦「至

細部設計階段完成結案」，形同主動放棄1億餘元建設

經費，績效不彰，違失甚明 

(一)按觀光局104年至107年「遊憩據點特色加值計畫」

申請頇知第5點有關申請補助及核准程序規定：「2.

工作計畫書應依觀光局審核意見修正，俟工作內

容、項目及進度期程核定後，據以辦理；未依觀光

局審核意見進行修正者，觀光局將逕予取消補

助。」、第7點有關督導及考核規定：「1.地方政府

應依本局核定計畫項目及金額執行……。4.地方政

府應確實依核定計畫內容執行，不得擅自變更。」

是澎湖縣政府應依觀光局核定計畫辦理本計畫至

為明確。 

(二)澎湖縣政府為活化「林投風景特定區」閒置土地之

利用及配合「遊憩據點特色加值計畫—黃金海岸海

                   
2
 本院109年12月10日院台調伍字第1090832195號函、澎湖縣審計室109年12月18日審澎縣三

字第10900002969號函、澎湖縣政府110年1月22日電傳110年1月26及27日簡報說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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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故事園區」之推動，營造以海洋故事為主題之綜

合性遊憩園區，於101年5月22日上網公告辦理「澎

湖縣101年度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委託技術服務」採

購案，並於106年7月17日發布「變更林投風景特定

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將特定區原露

營區6.2547公頃變更為觀光產業專用區，容許做為

住宿及旅館用途，以供各類遊樂及休憩活動使用，

育林公園用地13.1939公頃保留5.5178公頃，其餘

7.6761公頃變更為公園用地，以增加使用強度，加

速地區觀光產業發展。期間，該府為辦理「黃金海

岸世界海洋故事園區」計畫，於104年7月15日檢送

該工作計畫書向觀光局申請104年度「遊憩據點特

色加值計畫」補助經費，同年9月16日獲觀光局匡

列計畫經費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億1,520萬元(其

中中央補助款 7,660萬 8,000元、自償款 3,456萬

元、地方配合款403萬2,000元)，並經觀光局於104

年11月13日同意備查，核定工作計畫內容包括：世

界海洋故事園區整體規劃設計含專案管理及招標

經費1,000萬元、世界海洋故事主體意象設置工程

經費4,000萬元、世界海洋故事館建置及周邊環境

營造工程與行銷推廣6,520萬元，合計1億1,520萬

元。計畫期程自105年10月31日至107年10月31日

止，計畫實施區域係以林投風景特定區為主體，而

世界海洋故事園區主要坐落於旅客服務中心東側

之縣有土地，初期由政府投資興建，完成後由政府

委託民間經營，後續可由民間參與投資與擴充。 

(三)詎料，澎湖縣政府於105年8月1日召開整體規劃報告

審查會議後，完成整體規劃報告書，修正案內規劃

主體建物為「國際海洋志工環教會議中心」，並以

國際會議廳為主體空間，經觀光局105年8月23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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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審查意見：「案內規劃主體建物為『國際海洋志

工環教會議中心』，並以國際會議廳（宴會廳容納

60桌-600人）為主體空間，與原核定工作計畫書『世

界海洋故事館』及『世界海洋故事公園』未符，如

規劃內容未能符合原核定計畫，本局將取消補

助」。惟查，澎湖縣政府仍於後續基本設計階段，

再度規劃設計非原計畫核定之「宴會廳與國際會議

廳」，經觀光局分別於105年12月7日、105年12月29

日、106年3月30日及106年5月15日表示建請依原核

定計畫內容辦理，且於106年6月15日及7月20日提

送之修正工作計畫書，逕修正縮減為觀光產業專用

區西北側0.9870公頃，爰觀光局106年8月7日函復

歉難同意。澎湖縣政府遂於106年9月15日函復觀光

局「本案將辦理至細部設計階段完成而結案，後續

由民間BOT開發」，經觀光局106年10月5日函復原則

同意階段性結案，後續工程經費未予核定，相關剩

餘款應依比例儘速繳回，以上均有澎湖縣政府與觀

光局往返公文附卷可稽（辦理歷程詳附表）。「遊憩

據點特色加值計畫—黃金海岸海洋故事園區」至此

僅達階段性規劃設計成果，整體園區計畫未竟全

功。 

(四)綜上，澎湖縣政府為發展林投風景特定區，彰顯美

麗海灣意象，於100年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委託

技術服務採購案，於104年向觀光局爭取「遊憩據

點特色加值計畫」補助，獲核經費1億1,520萬元辦

理「黃金海岸世界海洋故事園區計畫」，嗣於106年

發布「變更林投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案」，湖西鄉亮點計畫終露曙光，惟該府竟執

意變更提案，幾經往返修正仍未依原核定計畫辦

理，終致簽辦「至細部設計階段完成結案」，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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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放棄1億餘元建設經費，績效不彰，違失甚明。 

二、澎湖縣政府辦理黃金海岸世界海洋故事園區計畫，未

按原核定計畫辦理，僅憑審查委員意見，逕自變更主

建物空間功能為「宴會廳及會議廳」，與原具公益性

之「海洋故事館」文化設施相去甚遠，基地範圍亦自

19.4486公頃縮減為0.987公頃，差距近20倍，終因設

計內容及經費需求與核定計畫差異過大，未獲交通部

觀光局審查通過，該府以階段性結案經費調整至357

萬餘元，執行率僅3.1%，未能達成計畫目標與效益，

核有違失 

(一)澎湖縣政府辦理黃金海岸世界海洋故事園區計畫，

未按原核定計畫內容辦理等情，已如前述。經本院

調閱黃金海岸規劃設計案之105年5月24日及105年

6月7日「決標後工作會議」、105年8月1日「整體規

劃報告審查會議」及105年11月9日「基本設計成果

審查會議」等會議紀錄顯示，審查委員多次表達

「……澎湖現缺乏100桌以上宴會廳，可以考量空

間配置，將2廳變1廳之多功能使用方式規劃」、「本

計畫將帶動民間投資，做成休閒度假區及大型宴會

廳（60桌-100桌），澎湖在地最缺乏的即為大型宴

會廳」、「規劃單位可參考墾丁凱薩飯店設計」、「未

來第1期施作完成設施供BOT業者使用，施作經費1

億元符合需求，最符合需求為國際宴會廳或是婚宴

廣場，澎湖最缺乏擺100桌以上之婚宴廣場」、「本

案建議以國際宴會廳及國際會議廳方向設計，報到

交通部觀光局無虞，主要施作經費約1億元要有效

用，主辦單位應同時辦理招商作業」等語。該等建

議於105年8月1日獲會議主席洪棟霖處長表示：「3.

出席規劃定位要明確，目前定位為國際會議廳及

NGO國際海洋志工辦公室……」、「會議結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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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規劃單位於會後依委員及各與會單位意見修

正。」均有會議紀錄在卷可稽（發言紀錄詳附表）。 

(二)又查，澎湖縣政府於106年6月15日及7月20日兩次修

正工作計畫書，逕修正縮減為觀光產業專用區西北

側0.9870公頃，與原核定計畫（包含觀光產業專用

區及育林公園用地共19.4486公頃）落差極大，此

有澎湖縣政府檢附之「整體規劃報告書」（按編：

105年核定版）與「105-107年度工作計畫書修正第

二版」（按編：106年修正版）可資對照： 

1、原核定計畫基地範圍係以「林投風景特定區」為

主題，包含觀光產業專用區及育林公園用地共

19.4486公頃，該府逕修正縮減為觀光產業專用

區西北側0.9870公頃，差距近20倍。 

2、基地縮小後，因幾已無其它園區範圍，實質經費

等同均投入興建世界海洋故事館一棟，功能僅規

劃策展之用。 

3、於原基地範圍內，另向內政部營建署（下稱營建

署）分別爭取預算1,300萬元與1,700萬元
3
，辦理

迎賓大道營造、服務設施改造、植栽綠化以及景

觀土木工程（含自行車道）。 

(三)嗣經觀光局函復欠難同意修正工作計畫書，以及同

意澎湖縣政府提出執行至細部設計階段即結案之

方案後，澎湖縣政府於107年3月14日核准規劃設計

廠商所送細部設計圖說及預算書，並檢送本案設計

成果報告書予觀光局；該局於107年3月29日函復說

明因相關基本設計未獲審查通過，因此僅就計畫程

序備查該計畫設計成果報告書，結案經費調整減至

                   
3
 「育林公園環境景觀建置工程」結算金額1,588萬6,779元，「文化長灘˙黃金雙環」環境景

觀建置工程結算金額1,185萬7,313元，兩案共計2,774萬4,092元。 



7 

 

357萬5,000元。至此階段，本計畫執行率僅3.1%
4
。

就此，澎湖縣政府於110年1月26日接受本院詢問時

表示，「……係基於設施自償性之考量，轉而修正

為自償率較高之『宴客廳、國際會議廳』」等語云

云。惟查據澎湖縣政府提供本院之105年核定工作

計畫書與106年修正計畫書顯示，自償率皆記載為

「30%」，尚無所稱「提高自償率」內容。該府所稱

與事實不符，顯係事後修飾之詞，不足為採。 

(四)綜上，澎湖縣政府辦理黃金海岸世界海洋故事園區

計畫，未按原核定計畫內容辦理，僅憑審查委員意

見，逕自變更主建物服務設施為「宴會廳及會議

廳」，與原具公益性之「海洋故事館」文化設施相

去甚遠，基地範圍亦自19.4486公頃縮小為0.987公

頃，差距近20倍，終因設計內容及經費需求與核定

計畫差異過大，未獲觀光局審查通過，該府以階段

性結案經費調整至357萬餘元，執行率僅3.1%，未

能達成計畫目標與效益，核有違失。 

三、澎湖縣政府辦理黃金海岸世界海洋故事園區計畫至

細部設計階段即予結案，依規定應繳回計畫賸餘款21

萬餘元、自償性經費117萬元，縣庫一度陷入窘境，

以「財政困難」為由函請觀光局同意免繳回，爭取未

果後，再經縣府內部檢討方確認應屬「退還款項」而

非「應付款項」，解除縣庫窘迫之情，該府允應基此

經驗，確實衡量計畫財務規劃，提報確實可行之計畫 

(一)依據觀光局104年至107年「遊憩據點特色加值計畫」

申請頇知第6點規定略以，受補助計畫之自償回饋

金，原則由觀光局觀光發展基金支應，地方政府應

                   
4
 105年度編列預算數1億1,520萬元，迄至108年7月底止，僅執行至細部設計階段，累計實現

數357萬5,000元(中央補助款237萬7,375元、自償款107萬2,500元、地方配合款12萬5,125

元)，執行率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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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計畫完工啟用後次年，以每年至少1%逐年回饋至

觀光局觀光發展基金，回饋年期以20年為限；回饋

計畫及方式依個案營運狀況於計畫書內敘明。前一

年度未能依規還款者，將停止下一年度爭取補助之

預算，地方政府應確實衡量計畫財務規劃及還款能

力，提報確實可行之計畫。 

(二)澎湖縣政府因設計內容及經費需求與核定計畫差異

過大，未獲該局審查通過，於107年3月29日經觀光

局函復同意階段性結案等情已如前述。於前揭期

間，該府主計處、財政處均會簽表示略以：「……

案內結算金額屬觀光基金107萬2,500元部分需繳

回中央，無足夠財源可供支應。」爰澎湖縣政府遂

於107年6月6日以財政艱困為由，向觀光局爭取由

撥入扣減已支出數後之賸餘款繳回，以減輕縣庫負

擔。觀光局遂於107年6月19日函復略以，本案原核

有自償率30%，因無後續補助工程進行，應於結案

時一併繳回觀光局已撥付補助之自償性經費117萬

元，以及結算賸餘款21萬6,125元
5
。澎湖縣政府因

爭取免繳回觀光基金補助款（即自償性經費117萬

元）未果，於107年8月28日簽辦擬動支107年第二

預備金繳回觀光局，經縣府財政處會簽意見略以，

因主管處爭取補助未果，縣庫損失117萬元，應本

諸權責敘明後續處理方案送陳外，並依該府主計處

簽見再循各方管道函請中央給予補助，以彌補縣庫

損失並據以辦理帳務歸墊。嗣經建設處於107年10

月8日、10月22日綜簽彙整主計處及財政處意見，

                   
5
本案105年階段性先予核定650萬元（分年核定），扣除監造費用45%，決算金額357萬5,000元，

依據觀光局核算本計畫補助比例應分擔 237萬 7,375元（ 357萬 5,000元 *70%*95%＝ 237萬

7,375元），又本案觀光局已先行撥付第1期補助款376萬3,500元（即補助經費259萬3,500元

+自償性經費117萬元），爰本案澎湖縣政府應繳回自償性經費117萬元及剩餘款21萬6,125元

（259萬3,500元-237萬7,375元＝21萬6,1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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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確認本計畫因未獲後續工程經費補助，依觀光局

函示，自償性經費117萬元應於結案時一併繳回，

爰應屬「退還款項」，而非「應付款項」
6
。至賸餘

款21萬6,125元則以107年「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方

式退還，並經核定在案。本計畫終經澎湖縣政府於

107年11月13日函復觀光局，繳回至觀光發展基金

專戶共計138萬6,125元。 

(三)綜上，澎湖縣政府辦理黃金海岸世界海洋故事園區

計畫至細部設計階段即予結案，依規定應繳回計畫

賸餘款21萬餘元、自償性經費117萬元，縣庫一度

陷入窘境，遂以「財政困難」為由函請觀光局同意

免繳回，爭取未果後，再經縣府內部檢討方確認應

屬「退還款項」而非「應付款項」，解除縣庫窘迫

之情，該府允應基此經驗，確實衡量計畫財務規

劃，提報確實可行之計畫。 

四、澎湖縣政府為開發林投風景特定區成為綜合性遊憩

園區，已投入經費3,625萬餘元，陸續辦理黃金海岸

世界海洋故事園區規劃設計、土地變更、促參先期作

業、墳墓遷葬及施設公共設施等相關工作，且渡假觀

光旅館促參案經107年評估為「具條件可行」，惟該促

參案旋於108年即因缺乏地方共識而暫緩辦理，109年

8月方重啟招商作業，迄至110年1月仍修正招商文件

中，整體開發進度遲滯，已逾預定時程2年餘，遲未

達成活化土地之目標，允應積極博採周諮、確實檢討

                   
6
 有關前揭觀光局補助縣府之自償性經費117萬元應屬「收入退還」或「應付款項」等情，澎

湖縣政府於110年3月25日查復本院表示：「一、財政處意見：本案依行政院主計總處頒布

之『作業程序說明表-各機關收入事項審核作業表內作業程序』說明三、國庫收入退還之

作業規定，主辦單位依法令規定、錯誤或其他原因簽報辦理收入退還……經主管處 107年

10月22日簽呈認定係因故退還之中央款項非屬應撥付之款項……。二、主計處意見：……

應付帳款為凡因業務所發生應付未付之帳款屬之。三、主辦處（建設處）意見：本案因未

獲觀光局工程基本設計審議，故停止對後續工程經費補助，自償金額應於結案時一併繳

回。依照觀光局來文辦理補助款自償金額之收入退還，計畫後續未有自償性經費需求，故

117萬元於性質上非屬應付款項」。以上澎湖縣政府釐清款項之綜簽公文均附卷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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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宕主因 

(一)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施行細則

第26條第1項前段規定：「主辦機關辦理民間參與政

府規劃之公共建設前，依本法第6條之1進行可行性

評估，應依公共建設促進公共利益具體項目、內容

及欲達成之目標，以民間參與角度，就民間參與效

益、市場、技術、財務、法律、土地取得、環境影

響及公聽會提出之建議或反對意見等方面，審慎評

估民間投資可行性，撰擬可行性評估報告。」次依

該府106年8月16日完成之「105年度委託招商前置

作業服務」工作執行計畫書之預定進度表，預計107

年6月底完成招商作業。 

(二)經查，澎湖縣政府為活化「林投風景特定區」土地

利用，前於101年5月22日上網公告「澎湖縣101年

度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委託技術服務」採購案，決標

金額180萬元，開始辦理林投風景特定區土地變更

事宜，至106年7月17日公告發布「變更林投風景特

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將特定區原

露營區變更為觀光產業專用區及將部分育林公園

用地變更為公園用地，期以引進低密度景觀遊憩設

施，增加使用強度，加速觀光產業發展，並計畫由

政府投入先期經費興建黃金海岸世界海洋故事園

區公共設施後，依促參法引進民間投資經營。爰澎

湖縣政府除投入357萬5,000元完成黃金海岸世界

海洋故事園區工程規劃設計外，嗣為推動林投風景

特定區觀光產業專用區濱海休閒渡假觀光旅館促

參作業，辦理「105年度委託招商前置作業服務」

採購案，於106年7月20日決標予台灣博特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受託廠商)，決標金額220萬元，分

別於107年6月7日及10月23日同意備查受託廠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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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之可行性評估報告(修正三版)及先期計畫書(修

正版)，將開發基地範圍劃定為觀光產業專用區內

林投南段地號249-1等6筆縣有地，面積約4.1485公

頃，並以靠海岸面林投南段地號255-2等2筆土地面

積約1.78公頃作為保留公共設施用地，另基地西側

林投南段地號252等6筆停車場用地面積約1.05公

頃則列為民間機構義務清潔維護範圍，預定開發量

體包括興建5層樓旅館，總樓地板面積14,707.77帄

方公尺，按市場、工程技術、財務、法律、土地取

得、環境影響等6面向進行可行性評估結果，除財

務方面可能受市場影響及環境影響評估是否能順

利通過等2面向「具條件可行」外，其餘4個面向均

評估為「可行」，綜合評估整體計畫為「具條件可

行」。 

(三)然查，上開促參案雖經可行性評估整體計畫「具條

件可行」，並經受託廠商完成先期計畫書報經該府

於107年10月23日准予備查、107年11月21日提送促

參招商文件。惟依據澎湖縣政府查復資料顯示，招

商案於108年6月26日提送縣議會第19屆第1次定期

會仍未取得地方共識，108年9月4日暫緩辦理。嗣

經暫緩辦理將近1年後，109年8月19日重啟招商作

業，並於110年1月15日通過縣議會第19屆第11次臨

時會報告案，迄至110年1月26日本院詢問時，該府

表示「招商案持續依據縣議會臨時會報告案共識內

容修正招商文件中」，尚未公告招商。 

(四)另查，本計畫開發基地所在林投風景特定區土地範

圍內尚存有(無)主墳墓，已於105年11月7日公告及

於106年3月21日、5月5日、9月21日三次延長公告

遷葬，於107年4月協助清查現地墓塚，投入93萬

9,000元辦理無主墳墓遷葬，另於105年11月30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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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城鄉風貌型塑整體計畫」補助經費，於開

發計畫基地及周邊辦理「育林公園環境景觀建置工

程」及「『文化長灘˙黃金雙環』環境景觀建置工

程」，投入2,774萬4,092元，完成周邊自行車道、

停車場、景觀設施及植栽綠美化等公共設施。足見

林投風景特定區相關配套措施與公共建設陸續到

位，澎湖縣政府允應持續積極辦理，以促進民間參

與利基。 

(五)綜上，澎湖縣政府為開發林投風景特定區成為綜合

性遊憩園區，已投入經費3,625萬
7
餘元陸續辦理黃

金海岸世界海洋故事園區規劃設計、土地變更、促

參先期作業、墳墓遷葬及施設公共設施等相關工

作，且渡假觀光旅館促參案經107年評估為「具條

件可行」，惟該促參案旋於108年即因缺乏地方共識

而暫緩辦理，109年8月方重啟招商作業，迄至110

年1月仍修正招商文件中，整體開發進度遲滯，已

逾預定時程2年餘，遲未達成活化土地之目標，允

應積極博採周諮、確實檢討延宕主因。 

五、澎湖縣湖西鄉孕育連綿3公里黃金海岸，沙灘質地細

緻純淨，且位處澎湖海、空門戶，深具發展潛力，嗣

經澎湖縣政府辦理林投南段15筆土地之墳墓遷葬，遊

憩品質提昇，觀光發展指日可待，尤以當前新冠肺炎

疫情未歇，國內旅遊人口急遽上升，該府應汲取本案

經驗，積極凝聚地方共識，研議藍海策略，方能得機

得勢，促進永續發展 

湖西鄉位於澎湖本島東半部，其隘門林投沙灘橫

                   
7
 「澎湖縣101年度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委託技術服務」採購案決標金額180萬、「黃金海岸世界

海洋故事園區計畫」規劃設計案357萬5,000元、「105年度委託招商前置作業服務」採購案，

決標金額220萬元、無主墳墓遷葬勞務費用93萬9,000元、辦理「育林公園環境景觀建置工程」

及「『文化長灘˙黃金雙環』環境景觀建置工程」兩案2,774萬4,092元。以上共計3,625萬8,09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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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隘門、林投及尖山三村沙灘總長3000多公尺，為澎

湖最長沙灘，環繞湖西鄉南邊海岸，海水清澈，沙質

細密，又因本案基地位於林投風景特定區計畫範圍

內，距離馬公市區約10公里，澎湖機場約2公里，深具

觀光發展潛力。澎湖縣政府為開發林投風景特定區成

為綜合性遊憩園區，於105年11月7日公告及於106年3

月21日、5月5日、9月21日三次延長公告基地範圍內（林

投南段15筆土地）有（無）主墳墓遷葬，並於107年間

清查現地墓塚，投入93萬餘元辦理無主墳墓遷葬。墳

墓遷葬補償費部分，澎湖縣政府共計支應 1,078萬

5,000元，迄至110年1月本院調查期間，該15筆土地範

圍內，清查所及者已遷葬完畢，此於民間喪葬習俗而

言，實屬不易，並具提升景觀品質、促進觀光與活化

土地利用等正向效益，尤以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未歇，

國內旅遊人口急遽上升，澎湖縣政府允應積極凝聚地

方共識、廣納產、官、學界建言，研議藍海策略，藉

由公部門率先投入基礎公共建設，帶動周邊民間投

資，方能得機得勢，促進永續發展。 

六、交通部觀光局為黃金海岸世界海洋故事園區計畫經

費補助機關，負有督導之責，查據本計畫規劃設計審

查會議紀錄，已見澎湖縣政府欲以BOT招商案主導本

計畫端倪，而有提高注意之必要；經縣府第2次函邀

參與基本設計成果審查會議，然觀光局仍未出席，致

未能即時匡正規劃設計方向，有疏於注意情形，允應

研議改進 

(一)觀光局為延續「觀光拔尖領航方案」之行動計畫「區

域觀光旗艦計畫」，於104年至107年辦理「遊憩據

點特色加值計畫」，以賡續協助地方政府塑造國際

觀光遊憩亮點，提昇觀光旅遊環境的品質。依據該

局104年至107年「遊憩據點特色加值計畫」申請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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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第7點有關督導及考核規定：「1.地方政府應依本

局核定計畫項目及金額執行……。2.計畫執行期間

地方政府應按月填列執行進度表，回報計畫辦理情

形及工作進度……。3.地方政府應確實依核定計畫

內容執行，不得擅自變更。」是以，觀光局為本計

畫經費補助機關，負有督導之責，對於受補助機關

是否依核定計畫辦理且合於政策目標，即負督導考

核之責。 

(二)經查，觀光局於104年9月16日同意補助澎湖縣政府

辦理「遊憩據點特色加值計畫」案，澎湖縣政府函

邀各相關單位於105年8月1日召開本計畫整體規劃

報告審查會議，惟觀光局並未派員出席，該次會議

中審查委員提出「最符合需求為國際宴會廳或是婚

宴 廣 場 ， 澎 湖 最 缺 乏 擺 100桌 以 上 之 婚 宴 廣

場……」、「出席規劃定位要明確，目前定位為國際

會議廳及NGO國際海洋志工辦公室……」等建議，

並經會議決議「請依委員及各與會單位意見修

正」。惟設置「婚宴廣場、會議廳、志工辦公室」

並非本計畫原核定項目與內容，觀光局遂於接獲前

開會議紀錄後，於105年8月23日函復「與原核定計

畫書『世界海洋故事館』及『世界海洋故事公園』

未符，如規劃內容未符原核定計畫，將取消補助。」 

(三)又查，澎湖縣政府函邀各相關單位於105年11月9日

召開本計畫基本設計成果審查會議，惟觀光局仍未

派員出席，該次會議中審查委員提出「本案建議以

國際宴會廳及國際會議廳方向設計，報到交通部觀

光局無虞……」、「……目前本案核定1億餘元。應

配合後續BOT廠商，做可投資收益之設施，最好的

兩個用途分別為國際宴會廳及國際議會廳。」等建

議，並經會議決議略以，「基本設計成果請規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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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廠商參考各委員意見及觀光局105年8月23日觀

技字第1050915826號函修正」，惟設置「宴會廳及

國際會議廳」並非本計畫原核定項目與內容，亦遭

觀光局嗣後於105年12月7日以公文提供意見表示

「主體建物留設大面積多功能展場，惟展示主題及

空間運用上未有實質使用規劃，與核定工作計畫書

之詳細執行內容無法鏈結。宴會廳及國際會議廳之

功能非原計畫所核定項目」。 

(四)揆諸前情可知，澎湖縣政府於105年8月1日整體規劃

報告審查會議，經會議主席依審查委員意見作成不

符原核定計畫工作項目之決議，然因觀光局並未派

員出席，因而於接獲會議紀錄後，方於105年8月23

日函復表示「如規劃內容未符原核定計畫，將取消

補助」，斯時已見澎湖縣政府欲以BOT招商案主導本

計畫之端倪，而有提高注意該補助個案執行情形有

無逸脫原核定計畫範圍之必要。詎105年11月9日基

本設計成果審查會議，雖經澎湖縣政府函邀參與，

觀光局輕忽前開警訊，仍未派員出席，該次會議主

席依審查委員意見，再次作成不符核定計畫工作項

目之決議。觀光局雖於105年12月7日事後函復澎湖

縣政府明確表示「宴會廳及國際會議廳之功能非原

計畫所核定項目」，然倘該局確實出席基本設計審

查會議，應可於會議過程即時說明審查意見，自有

助儘速匡正本案規劃設計方向，避免以公文方式往

返修正內容，徒耗行政效能。觀光局經函邀參與2

次階段性規劃設計成果審查會議，卻均未出席，實

有疏於注意情形。 

(五)綜上，觀光局為黃金海岸世界海洋故事園區計畫經

費補助機關，負有督導之責，查據本計畫規劃設計

審查會議紀錄，已見澎湖縣政府欲以BOT招商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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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本計畫端倪，而有提高注意之必要；惟經縣府第

2次函邀參與基本設計成果審查會議，然觀光局仍

未出席，致未能即時匡正規劃設計方向，有疏於注

意情形，允應研議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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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二，提案糾正澎湖縣政府。 

二、調查意見三至四，函請澎湖縣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三、調查意見五，函請澎湖縣政府參考。 

四、調查意見六，函請交通部觀光局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五、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六、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內

政及族群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陳景峻 

        張菊芳 

        郭文東 

        蕭自佑 

        鴻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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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項次 日期 決議內容或重要發言紀錄 

1. 104/09/16 
觀光局同意補助澎湖縣政府辦理「遊憩據點特色加值計

畫」，匡列計畫經費金額為1億1,520萬元 

2. 104/11/13 觀光局同意備查澎湖縣政府提報工作計畫書  

3. 104/11/20 第一次公告，評選後廢標 

4. 105/01/04 無法決標公告 

5. 105/03/04 第二次公告 

6. 105/05/05 

決標 

評選後由張嘉玲建築師事務所（下稱規劃設計廠商）得標

(預算660萬，650萬決標) 

決標公告記載：共計6位評選委員出席會議，委員分別為

蕭慶成（高苑科技大學專任助理教授）、蔡有忠（縣府環

保局局長）、陳順建（已退休）、鄭明源（縣府前秘書長）、

郁國麟（已退休）、林文藻（工務處副處長）、洪棟霖（縣

府建設處處長） 

7. 105/05/16 簽約 

8. 105/05/24 

澎湖縣政府第1次工作會議 

委員建議：「……澎湖現缺乏100桌以上宴會廳，可以考

量空間配置，將2廳變1廳之多功能使用方式規劃」 

會議結論略以：將本案ROT範圍及後續BOT範圍整體配置圖

提出，請林務公園管理所會後詳查規劃範圍之疏伐林木是

否涉及補償，本案於用地變更時同步辦理招商。 

9. 105/06/07 

澎湖縣政府第2次工作會議 

委員建議：「本計畫將帶動民間投資，做成休閒度假區及

大型宴會廳（60桌-100桌），澎湖在地最缺乏的即為大型

宴會廳」 

會議結論略以：請規劃設計廠商參酌各單位建議方向進

行。工務處研議區內北側聯外道路開闢及林投大排導入育

林公園滯洪池可行性，地形測量、地上物及墳墓查估作

業，請規劃設計廠商儘速進行，並依本案契約規定範圍完



19 

 

項次 日期 決議內容或重要發言紀錄 

成整體景觀配置圖，規劃原則以儘量降低清整成樹為原

則，測量時現有樹木應於圖面標示，設施物未來儘量配合

避開，另請模擬2期BOT開發量體及配置。 

10. 105/06/21 

澎湖縣政府第3次工作會議 

會議結論略以：請規劃設計廠商務必速進行地形測量、地上

物及墳墓查估作業，並依各單位建議方向進行規劃。因整體

規劃期間將屆，且整體規劃配置仍尚未確定，請儘速完成配

置計畫。 

11. 105/08/01 

澎湖縣政府召開「整體規劃報告審查會議」 

委員建議：「規劃單位可參考墾丁凱薩飯店設計」、「未

來第1期施作完成設施供BOT業者使用，施作經費1億元符

合需求，最符合需求為國際宴會廳或是婚宴廣場，澎湖最

缺乏擺100桌以上之婚宴廣場」 

會議主席洪棟霖處長表示：「3.出席規劃定位要明確，目

前定位為國際會議廳及NGO國際海洋志工辦公室……」 

會議結論略以：請於會後依委員及各與會單位意見修正，

有關排水生態藍帶及新闢聯外道路，請工務處另案辦理，

並請規劃設計廠商修正報告書內容後辦理地方說明會。 

觀光局未出席本次整體規劃報告審查會議（經本院詢據觀

光局表示，當時簽辦「會後再行提供書面意見」，因而未

出席會議） 

12. 105/08/23 

觀光局規劃設計審查意見回復略以：案內規劃主體建物為

「國際海洋志工環教會議中心」，以國際會議廳(宴會廳容

納60桌600人)為主體空間，與原核定計畫書「世界海洋故事

館」及「世界海洋故事公園」未符，如規劃內容未符原核定

計畫，將取消補助。 

13. 105/09/29 縣府依觀光局意見修正規劃報告書後，送請該局審查 

14. 105/10/11 觀光局同意備查整體規劃報告(修正版)  

15. 105/10/13 

第4次工作會議(基本設計第1次) 

會議結論略以：整體內容策劃請再持續深入具體呈現。預算

請合理估列，並依上開意見修正基本設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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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日期 決議內容或重要發言紀錄 

本計畫補助款376萬3,500元匯入縣庫，納入105年度「計畫

型補助收入」項下辦理。 

16. 105/10/28 規劃設計廠商提供檢送基本設計成果報告書予縣政府 

17. 105/11/09 

澎湖縣政府召開「基本設計成果審查會議」 

委員建議：「本案應盡量朝屏東墾丁凱薩飯店之設計及經

營模式辦理，目前本案核定1億餘元。應配合後續BOT廠

商，做可投資收益之設施，最好的兩個用途分別為國際宴

會廳及國際議會廳。」、「本案建議以國際宴會廳及國際

會議廳方向設計，報到觀光局無虞，主要施作經費約1億

元要有效用，主辦單位應同時辦理招商作業。」 

會議決議略以，基本設計成果請規劃設計廠商參考各委員

意見及觀光局105年8月23日觀技字第1050915826號函修

正，請加強目前建築物亮點及主題性，並依目前量體辦理

後續細設作業，裝修及策展部分由後續BOT或ROT廠商施

作。 

觀光局未出席本次基本設計審查會議（經本院詢據觀光局

表示，當時簽辦「會後再行提供書面意見」，因而未出席

會議） 

18. 105/11/30 縣府檢附基本設計成果審查會議紀錄函送相關單位 

19. 105/12/07 

觀光局就基本設計成果審查表示意見略以，主體建物留設大

面積多功能展場，惟展示主題及空間運用上未有實質使用規

劃，與核定工作計畫書之詳細執行內容無法鏈結。宴會廳及

國際會議廳之功能非原計畫所核定項目，如評估具高投資收

益，應納入BOT範圍辦理，並請縣府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

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送觀光局完成基本設計及經費審

議作業。 

20. 105/12/13 

澎湖縣政府第5次工作會議(細部設計第1次) 

請規劃設計公司依觀光局105年12月7日觀技字第

1050923851號函修正基本設計成果，有關聯外道路建議路線

請於下次工作會議前提出，並說明其公益性、必要性及急迫

性。 

21. 105/12/20 縣府依觀光局意見修正送該局審查申請基本設計及經費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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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日期 決議內容或重要發言紀錄 

議作業 

22. 105/12/29 

觀光局提出基本設計成果(第一次修正版)審查意見略以，核

定計畫內容主軸為「世界海洋故事館」及「世界海洋故事公

園」，惟所送基本設計僅主體建築物（國際海洋志工環教會

議中心）即耗費全部預算，尚未包含外部空間規劃，未能呈

現計畫全貌，請該府確實依原核定工作計畫書檢討，並充實

「世界海洋故事館」及「世界海洋故事公園」基本設計意涵

及配置，俾利辦理基本設計審查及審議經費編列合理性。將

宴會廳及廚房配置於世界海洋故事館內，未符合原核定計

畫，請納入BOT範圍辦理。 

23. 106/02/08 縣府函請規劃設計廠商依觀光局意見修正再送 

24. 106/02/22 規劃設計廠商提送基本設計成果報告書修正版 

25. 106/02/23 
縣府函送基本設計成果報告書修正版予觀光局，請觀光局進

行基本設計及經費成果審查 

26. 106/03/20 

觀光局召開「黃金海岸世界海洋故事園區」工程基本設計經

費審議會議及現勘，會議決議略以： 

原核定計畫內容應包含海洋故事園區整體規劃，惟該府規劃

結果，經費主要投注於海洋故事館本體建築，與原核定計畫

內容有落差，請依原核定計畫辦理，如欲變更執行項目，請

依程序提報變更計畫等意見，未通過該案基本設計內容。 

27. 106/03/30 

觀光局檢送106/03/20召開「黃金海岸世界海洋故事園區」

工程基本設計經費審議會議紀錄，明確表示未通過該案基本

設計內容。 

28. 106/05/04 

針對106/3/20觀光局召開審查會議之意見，縣府檢附規劃設

計廠商資料，函復觀光局說明略以，本案計畫範圍未與營建

署補助計畫重疊，且經檢視觀光局核定補助計畫與興建海洋

故事館內容相符，應無變更執行計畫之需。 

29. 106/05/15 

就縣府106/5/4查復公文，觀光局函復表示略以: 

有關計畫範圍釐清部分，依據本局核定之105-107年度工

作計畫書，基地範圍，林投風景特定區為主體，世界海洋

故事園區主要座落於旅客服務中心前廣停用地及東側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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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日期 決議內容或重要發言紀錄 

有地。查該計畫包含本次縣府所附周邊計畫分布圖之A、

B、C區，應予釐清。如確有與其他單位補助範圍重複之情

事，或計畫執行範圍調整，應提報計畫變更，本局將依104

年度「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核定計畫內容重新檢討補

助經費規模。 

觀光局核定計畫之工作項目包含「世界海洋故事園區整體

規劃設計、世界海洋故事主題意象設置工程及世界海洋故

事館建置」，惟目前規劃內容未見園區整體規劃之全貌，

應儘速提出，避免補助經費流失。 

30. 106/06/15 

縣府依據觀光局106/5/15意見，提送修正工作計畫書，逕修

正基地規劃範圍，縮減至「觀光產業專用區西北側」0.9870

公頃。 

31. 106/06/27 

觀光局就縣府提送之修正工作計畫書案「欠難同意」，意見

略以： 

計畫範圍部分，原核定計畫基地範圍為「林投風景特定區」

為主體，包含「觀光產業專用區」（6.25公頃）與育林公

園用地（13.2公頃）共計19.45公頃，為本次修正擬縮減

為「觀光產業專用區西北側」0.9870公頃，與原核定計畫

落差極大。 

建設內容部分，修正後實質建設內容僅興建「世界海洋故

事館」乙棟，且功能僅規劃策展之用，已非屬觀光局業管

範疇，並經106年3月20日工程基本設計經費審議未通過。 

工作項目增加該館場招商部分，亦非該計畫補助項目。 

經營管理部分，修正計畫所建硬體未來將以ROT方式招商

經營，其與鄰旁該府預計更大規模之BOT招商標的，必有

高度之依存關係，爰於該BOT作業未完成規劃及可行性評

估，甚或未確定經營團隊前，本案ROT之投資建設未必符

合經營需求，如經評估確具投資效益，亦應併入BOT案推

動。 

32. 106/07/20 

縣府檢附修正工作計畫書，函復觀光局106/6/27意見，再度

重申本案基地範圍調整後，未與營建署補助計畫範圍重疊，

建設內容及經管部分並無修正原策展用途。俟縣府另行規劃

辦理之招商案可行評估先期規劃內容提出後，將併送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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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日期 決議內容或重要發言紀錄 

參考。  

33. 106/08/07 

觀光局就縣府再次提送之修正工作計畫書案仍「欠難同

意」，意見略以： 

原核定計畫基地範圍為「林投風景特定區」（約19.4486

公頃），卻縮減為「觀光產業專用區西北側」(0.987公頃)

觀光局尚未同意，如欲切割與營建署計畫範圍重疊部分，

其經費規模及工作內容與原核定計畫落差甚鉅，宜有充分

理由與合理之經費調整。 

今海洋故事園區限縮於「觀光產業專用區」範圍，且該區

域業經貴府另案委託辦理BOT招商可行評估與先期規劃作

業，計畫範圍相同，似無原核定整體規劃持續辦理之必要。 

34. 106/08/15 

縣府依據觀光局106/8/7意見，內部簽辦本計畫範圍內「觀

光產業專用區」同步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

參法)辦理招商程序中，本計畫執行至細部設計階段完結

案，後續辦理契約終止，設計成果另供BOT廠商規劃參考。 

35. 106/09/15 
縣府函復觀光局，執行至細部設計後結案後續由BOT廠商自

行依投資計畫續行 

36. 106/10/05 觀光局同意縣府所提出之方案 

37. 106/11/09 
縣府函請規劃設計廠商提送期末設計階段成果，俾利辦理審

查結案 

38. 106/11/15 
規劃設計廠商提交第1版期末設計階段成果（細部圖說及設

計預算書） 

39. 106/12/05 縣府辦理期末階段細設審查 

40. 106/12/15 
規劃設計廠商提交第2版期末設計階段成果（細部圖說及設

計預算書） 

41. 107/01/12 縣府辦理期末階段細設審查 

42. 107/01/24 
規劃設計廠商提交第3版期末設計階段成果（細部圖說及設

計預算書） 

43. 107/03/14 縣府函復規劃設計廠商同意核准期末設計階段成果（細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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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及設計預算書） 

44. 107/03/21 縣府檢附結案成果文件予觀光局 

45. 107/03/29 

觀光局函復澎湖縣政府： 

該計畫經該局106年10月5日觀技字第1060918413號函同意

將後續工程納入BOT範圍，且相關設計成果未經該局106年3

月20日工程基本設計經費審議審查通過，所送成果報告預算

書圖內容不予實質審查，僅就計畫程序面同意備查。本案已

撥付第1期補助款376萬3,500元，評估應有賸餘款及自償經

費需繳回，請依比例辦理繳回，俾利核銷結案。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自本計畫歷次審查會議紀錄公文 

 


